
報關業僱用員工領有報關證聲明書

    本公司(行)僱用之員工　　　           

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   人，

依照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24條規定經報關商業

同業公會轉貴關登記領取報關證，該等員工未

具不符任職報關業員工之事由，特此聲明。

謹致

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

報關業：

報關業負責人：         （簽章）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  　　  日

1080329修正


